    以案释法—公共场所未按规定对其空气、微小气候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被罚

【案情介绍】
2023年06月20日,芒市卫生健康局卫生监督员到芒市XXX美发店开展监督检查，现场查见该美发店公示有大理州XXX有限公司出具的该店空气、用品用具检验检测报告，时间为2021年1月28日。经调查，该美发店存在未按照卫生标准、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、微小气候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行为。
相关证据：1.现场笔录1份1页；2.询问笔录1份2页；3.卫生监督意见书1份1页；4.取证材料1份1页；5.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1份1页；6.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；7.卫生许可证复印件1份1页；8.公共场所、公共用品用具检验报告单复印件1份1页。
该理发店的行为违反了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九条第一款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。本机关于2023年8月22日向当事单位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芒卫公罚〔2023〕08号），给予其1.警告；2.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（￥500.00）的行政处罚。
【适用法律法规】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：“公共场所的下列项目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：（一）空气、微小气候（湿度、温度、风速）；”和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九条第一款：“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、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、微小气候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，检测每年不得少于一次；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、规范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”
[bookmark: _GoBack]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六条：“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；逾期不改正，造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，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，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：（一）未按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、微小气候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。
【案件评析】
本案违法主体认定准确，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符合法定程序，法律适用准确。

